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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7月15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657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

2020-45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使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减少。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882号《关于核准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文件核准，公司于2020年6月向16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74,173,913股新股，并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2020年7月7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务单号：101000009745）。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发行前的880,116,529

股增加至发行后的1,054,290,442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不变，因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认购而导致持股比例被动减少，持股比例由60.94%减少至50.8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上述事项属于应当编制权益变

动报告书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其他重要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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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新增股份变动报

告及上市公告书全文。 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174,173,913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价格：5.10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888,286,956.30元

募集资金净额：880,839,272.67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174,173,913股，将于2020年7月1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

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的认购数量及限售情况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占发行后

总股本比例

1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

公司

36,526,864 186,287,006.40 3.46%

2 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5,686,274 79,999,997.40 1.49%

3

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4,705,882 74,999,998.20 1.39%

4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湖南产业投资私募

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3,725,490 69,999,999.00 1.30%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941,176 65,999,997.60 1.23%

6 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764,705 59,999,995.50 1.12%

7 济南文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03,921 49,999,997.10 0.93%

8 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8,823,529 44,999,997.90 0.84%

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823,529 44,999,997.90 0.84%

10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6,078,431 30,999,998.10 0.58%

11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上海投资贸易有限

公司

5,882,352 29,999,995.20 0.56%

12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882,352 29,999,995.20 0.56%

1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82,352 29,999,995.20 0.56%

1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82,352 29,999,995.20 0.56%

1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882,352 29,999,995.20 0.56%

16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882,352 29,999,995.20 0.56%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

股份的转让将按《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中钨高新、上市公司、公司、发行人 指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的行为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招商证券、保荐机构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证券 指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律师 指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天职国际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报告期 指 2017年、2018年、2019年与2020年1-3月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文）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CHINA�TUNGSTEN�AND�HIGHTECH�MATERALS�CO.,LTD

股票简称 中钨高新

股票代码 000657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李仲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284077092F

成立日期 1993年03月18日

注册资本（发行前） 88,011.6529万元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都大厦十八楼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288�号钻石大厦10-12楼

董事会秘书 邓英杰

联系电话 0731-28265986

传真号码 0731-28265500

邮政编码 412000

公司网址 www.minmetalstungsten.com

电子邮箱 zwgx000657@126.com

所属行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经营范围

硬质合金和钨、钼、钽、铌等有色金属及其深加工产品和装备的研制、开发、生产、

销售及贸易业务；钢材、稀贵金属、化工产品及原料（专营除外）、矿产品、建材、五

金工具、仪器仪表、电器器材、汽车配件、纺织品贸易业务；旅游项目开发；进出口

贸易按[1997]琼贸企审字第C166号文经营。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8年10月31日， 发行人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设立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关于相关承诺主体作出〈关于确保中钨高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的承诺〉 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2018年12月14日，发行人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2019年2月21日，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2019年4月26日，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次修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2019年5月27日，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次修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2019年12月25日，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等议案。

2020年1月10日，发行人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等议案。

2020年2月27日，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第四次修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2020年3月16日，发行人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第四次修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8年12月5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

产权【2018】876号），原则同意中钨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方案。

2019年8月9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9年10月9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1852号），核准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2020年5月11日，中国证监会出具新换发的《关于核准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882号），核准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三）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1、申购报价情况

公司与联席主承销商已于2020年5月26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

案》及《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等发行方案相关附件。 由于报送发行

方案后市场波动明显，本项目发行压力增加，为了保证本项目按照既定的方案稳步推进，正式启动发行前，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在之前报送的《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基础上，增加9名拟发

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并向中国证监会报备，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1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2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3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4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上海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其他投资机构

5 恒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投资机构

6 北京大牛踏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投资机构

7 太仓赢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投资机构

8 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投资机构

9 李乐 其他个人投资者

2020年6月2日，在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中钨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122名特定对象发送《认购邀请文

件》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送认购邀请文件的对象共计122家，具体包括：发行

人前20名股东（剔除关联方后19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2家、证券公司13家、保险机构投资者6家以及表达认购意向

的62家其他投资者。

上述认购邀请书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即符合：

1）2020年5月20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前20大股东（已剔除关联方）；

2）不少于20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3）不少于10家证券公司；

4）不少于5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5）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6）其他投资者。

《认购邀请书》包含了重要提示、发行对象与条件、认购安排、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和股份分配数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

等内容。《申购报价单》包含了认购对象的申购价格、金额以及认购对象承诺遵守《认购邀请书》所确定的认购确认程序与

规则等内容。

2、申购簿记数据统计

2020年6月5日9:00-12:00，本次发行共有20家特定投资者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将《申购报价单》以传真方

式或现场送达形式发送至中钨高新非公开发行项目簿记室，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全程见证。

本次发行要求投资者缴纳认购保证金，缴纳金额为最高申购金额的10%。 经公司及联席主承销商查证，17家应缴纳保

证金的投资者均已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合计14,760.00万元。

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申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足额

缴纳保证金

是否有效

申购

1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湖南产业投资私

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6.70 7,000.00 是 是

2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5.41 3,100.00 是 是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赪汇丰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3,000.00 是 是

4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上海投资贸易有

限公司

6.00 3,000.00 是 是

5.50 3,000.00 是 是

5.00 3,000.00 是 是

5 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53 4,500.00 是 是

6 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2 6,000.00 是 是

7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17 3,000.00 是 是

8

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28 7,500.00 是 是

5.01 15,000.00 是 是

4.91 30,000.00 是 是

9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48 3,000.00 是 是

10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8 7,500.00 无需缴纳 是

1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1 3,000.00 是 是

1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40 3,000.00 是 是

1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28 3,000.00 是 是

14 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88 8,000.00 是 是

1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39 4,500.00 无需缴纳 是

16 济南文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8 5,000.00 是 是

17 深圳物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5 3,000.00 是 是

4.95 3,000.00 是 是

4.90 3,000.00 是 是

1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60 3,200.00 无需缴纳 是

5.38 6,600.00 无需缴纳 是

5.06 6,800.00 无需缴纳 是

19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88 8,000.00 是 是

20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5.10 30,000.00 是 是

5.01 50,000.00 是 是

3、确定发行对象股份的配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依据《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依据价格

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认购获配对象及获配股数。

中钨高新和联席主承销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5.10元/股，发行数量为174,173,913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888,286,956.30元。

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获配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数量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5.1 36,526,864 186,287,006.40 6个月

2 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1 15,686,274 79,999,997.40 6个月

3

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1 14,705,882 74,999,998.20 6个月

4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湖南产业投资私

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5.1 13,725,490 69,999,999.00 6个月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 12,941,176 65,999,997.60 6个月

6 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1 11,764,705 59,999,995.50 6个月

7

济南文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1 9,803,921 49,999,997.10 6个月

8 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1 8,823,529 44,999,997.90 6个月

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 8,823,529 44,999,997.90 6个月

10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5.1 6,078,431 30,999,998.10 6个月

11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上海投资贸易有

限公司

5.1 5,882,352 29,999,995.20 6个月

12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1 5,882,352 29,999,995.20 6个月

1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1 5,882,352 29,999,995.20 6个月

1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1 5,882,352 29,999,995.20 6个月

1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 5,882,352 29,999,995.20 6个月

16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1 5,882,352 29,999,995.20 6个月

合计 174,173,913 888,286,956.30

（四）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时间为2020年6月5日

（五）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六）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74,173,913股，符合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2018】

876号批复和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882号文的要求。

（七）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采取竞价方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2020年6月3日（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行期首日前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80%，且不低于发行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底价为4.87元/

股。

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簿记，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

原则，并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5.10元/股，相当于本次发行底价4.87元

/股的104.72%，相当于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6.08元/股的83.88%。

（八）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888,286,956.3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7,447,683.63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880,839,272.67元。

（九）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国新双百壹号

（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央企业贫困地区湖南产业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济南文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上海投资贸易有限公司、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共计16家发行

对象。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0年6月9日向上述16家发行对象发出《缴款通知书》。截至2020年6月15日15时止，上述

16家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招商证券的发行专用账户。

2020年6月17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30382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20年6月15日止，招商证券已收到中钨高新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全部募股认购缴款888,286,956.30元。

2020年6月16日，招商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与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制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0年6月18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30383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20年6月16日止，中钨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174,173,913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5.10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88,286,956.30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7,447,683.63元（不含增值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80,839,272.67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74,173,913.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706,665,359.67元。

（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及时转入专用

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招商证券、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十一）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2020年7月7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务单号：101000009745）。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十二）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6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路135号D座2层(东升地区)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路135号D座2层（东升地区）

法定代表人 龙红山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2）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 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路7000号汉峪金谷A4-5号楼4层408-37室

主要办公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西路1号银丰财富广场A座15层

法定代表人 刘冰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

程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3）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122室-18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2号恩菲科技大厦B座8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改双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服务：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服务）。

（4）中央企业贫困地区湖南产业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湖南产业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7,5000万元

注册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588号芯城科技园4栋401-47房

主要办公地点 湖南长沙金源阳光酒店天麟楼29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湖南国企改革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从事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 （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

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41楼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6,500万元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旷世国际大厦1-1504B-148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18号院恒泰中心C座22层

法定代表人 杨晓英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济南文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济南文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唐冶新区围子山路1号唐冶新区管理委员会会展区109号

主要办公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舜华东路212号国泰租赁有限公司41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济南文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投资及其对投资项目进行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武昌区中北路9号长城汇T1座18楼

主要办公地点 武昌区中北路227号东信资本大厦320室

法定代表人 周爱清

经营范围

资本运营、资产管理、投资；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与期货咨询）；财务顾问；依法投资产业投

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并购基金等；通过出让、兼并、收购等方式，进行资产重组；依法依规开展

直投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

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

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11,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200号2层225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16层

法定代表人 陈勇胜

经营范围

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浦三路48号102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罗山路4088弄25号楼

法定代表人 张志辉

经营范围

对环保产业及计算机软件开发领域的投资，资产委托管理（非金融业务），及以上经营项目的咨

询服务，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铜陵有色金属集团上海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名称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上海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10,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源深路273号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273号

法定代表人 陈四新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及产品、金银珠宝饰品、建筑材料、矿产品、普通机械、通用零部件、五金交电、电线电

缆、橡胶制品、仪器仪表、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劳防用品、纺织原料及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煤

炭经营，棉花的收购，危险化学品的批发（经营范围详见许可证，凭许可证经营），自营或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实业投资及咨

询（除经纪），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岳麓西大道588号芯城科技园4#栋305C房

主要办公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276号金源阳光酒店天麒楼15楼

法定代表人 王进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产进行高新技术项目投资及资本经营，投资咨询及投资管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

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764,638.5238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

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

产品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82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何如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金融产

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 股票期权做市。

（15）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60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1102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路1101号华泰金融大厦8层

法定代表人 赵明浩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6）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6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栋20C-1房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750号华鑫证券

法定代表人 俞洋

经营范围

证劵经纪；证劵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 (不含债券自

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本次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锁定期

1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36,526,864 6个月

2 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5,686,274 6个月

3 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705,882 6个月

4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湖南产业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13,725,490 6个月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941,176 6个月

6 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764,705 6个月

7 济南文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03,921 6个月

8 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8,823,529 6个月

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823,529 6个月

10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6,078,431 6个月

11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上海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5,882,352 6个月

12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882,352 6个月

1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82,352 6个月

1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82,352 6个月

1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882,352 6个月

16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882,352 6个月

合计 174,173,913

4、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不存在中钨高新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

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也不存在中钨高

新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他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

形。

（十三）保荐机构与联席主承销商的意见

1、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发行人相关董事

会、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要求。 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发行前向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2、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本次发行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等文件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均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

系。 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3、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合规性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荐机

构、联席主承销商以及前述主体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以及前述主体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十四）发行人律师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1、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2、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发行前向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3、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及其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以及公司与认购对象正式签署的股票认购协议等法

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4、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具备相应主体资格。

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20年7月7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务单号：

101000009745），其已受理上市公司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

名册。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174,173,913股，均为限售流通股。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证券代码：000657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2020年7月16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所有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均为6个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由于中钨高新送红股、转增股份等原因增加的相应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若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另有其他要求，则参与认购中钨高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特定对

象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对所持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发行后在锁定期内，委

托人或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除不适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

定外，本次发行对象取得的公司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

第三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1 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536,317,548 60.94% 106,596,012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711,131 1.90%

3 潘英俊 15,950,000 1.81%

4

广东润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润行新周期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800,000 0.77%

5 海南金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790,000 0.77%

6 马寿良 2,888,880 0.33%

7

广东润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润行新周期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864,800 0.33%

8 高地置业有限公司 2,720,000 0.31%

9 陈芳莹 2,601,000 0.30%

10 马寿祥 2,343,913 0.27%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0年7月2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1 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536,317,548 50.87% 106,596,012

2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36,526,864 3.46% 36,526,864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788,317 2.45% -

4 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5,686,274 1.49% 15,686,274

5

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705,882 1.39% 14,705,882

6

湖南国企改革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中央企业贫困地区湖南产业投

资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3,725,490 1.30% 13,725,490

7 潘英俊 13,600,000 1.29% -

8 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764,705 1.12% 11,764,705

9 济南文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03,921 0.93% 9,803,921

10 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8,823,529 0.84% 8,823,529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174,173,913股限售流通股。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06,596,012 12.11% 174,173,913 280,769,925 26.63%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773,520,517 87.89% - 773,520,517 73.37%

合计 880,116,529 100.00% 174,173,913 1,054,290,442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将降低。 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抵

御风险的能力，扩大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对业务机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将用于2,000吨/年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硬质合金产品提质扩能建设

项目、精密工具产业园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通过上述项目的实施，公司实现了主营业务生产线升级和产能扩充，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巩固了公司的市场地位，不会对公司主要业务结构造成重大

影响。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

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

结构。

（五）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公司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整，高管人员结构亦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变化。若公司未来拟调整高管

人员结构，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和同业竞争状况不会发生重大

变化。 同时，本次发行也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新增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会导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金额的增加。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现有生产线的

产能扩充与技术改进，其所生产的产品品类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此，预计只会导致采购与销售金额的增长，不会导致关联

交易比例的增加。

（七）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174,173,913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

单位：元/股

项目

2020年3月31日/2020年1-3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 0.0575 0.0480 0.1400 0.1169

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3.8097 4.0158 3.7504 3.9663

第四节 发行人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发行人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财务报告已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天职

业字【2019】23961号”和“天职业字【2020】5418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2020年1-3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3/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计 822,870.87 731,565.52 743,676.55 741,647.60

负债总计 428,959.88 344,622.25 366,174.01 366,622.27

所有者权益总计 393,910.99 386,943.27 377,502.54 375,025.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总计

335,297.77 330,077.88 318,177.67 317,172.9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72,101.08 808,464.25 817,652.05 670,928.63

营业利润 9,007.66 29,585.97 35,617.86 23,668.11

利润总额 8,375.59 24,992.80 26,874.68 22,138.72

净利润 6,810.69 19,925.48 20,324.53 18,943.80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5,063.99 12,321.20 13,585.32 13,485.5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398.42 60,440.78 40,188.54 53,211.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962.18 -51,248.48 -33,596.98 -14,351.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6,844.33 -26,797.32 -1,255.83 -15,194.3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19,493.32 -17,242.78 6,496.67 22,805.4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92,129.01 72,635.69 89,878.47 83,381.80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20-03-31

/2020年1-3月

2019-12-31

/2019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2017-12-31

/2017年度

流动比率 1.32 1.37 1.41 1.48

速动比率 0.77 0.77 0.79 0.83

资产负债率（合并） 52.13% 47.11% 49.24% 49.4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48 8.85 10.07 9.55

存货周转率（次） 0.71 3.58 3.57 3.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3.81 3.75 3.62 5.0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15 0.69 0.46 0.85

每股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22 -0.20 0.07 0.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4 0.15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3.80% 4.20% 4.34%

二、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一）资产构成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的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3/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491,882.17 59.78% 396,617.36 54.21% 419,941.83 56.47% 426,769.29 57.54%

非流动资产 330,988.70 40.22% 334,948.16 45.79% 323,734.71 43.53% 314,878.31 42.46%

资产总计 822,870.87 100.00% 731,565.52 100.00% 743,676.55 100.00% 741,647.60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总资产分别为741,647.60万元、743,676.55万元、731,565.52万元和822,870.87万元，整体呈现上

升趋势。 其中，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7.54%、56.47%、54.21%和59.78%，占比基本保持稳定。

（二）负债构成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的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3/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372,843.86 86.92% 288,905.12 83.83% 298,055.78 81.40% 288,425.77 78.67%

非流动负债 56,116.02 13.08% 55,717.13 16.17% 68,118.23 18.60% 78,196.51 21.33%

负债总计 428,959.88 100.00% 344,622.25 100.00% 366,174.01 100.00% 366,622.27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总负债分别为366,622.27万元、366,174.01万元、344,622.25万元和428,959.88万元，保持相对稳

定。其中2020年3月末总负债的增长主要是出于生产经营需要所引起的短期借款和应付账款增加所致。报告期内公司负债

主要以流动负债为主，报告期各期末，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重分别为78.67%、81.40%、83.83%和86.92%，保持相对稳定。

（三）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3/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 1.32 1.37 1.41 1.48

速动比率 0.77 0.77 0.79 0.83

资产负债率 52.13% 47.11% 49.24% 49.43%

1、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1.48、1.41、1.37和1.32，速动比率分别为0.83、0.79、0.77� 和 0.77，公司短期偿债能

力指标基本保持稳定。

2、资产负债率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49.43%、49.24%、47.11%和52.13%，公司资产负债率保持相对稳定。

（四）资产运营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要资产运营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48 8.85 10.07 9.55

存货周转率（次） 0.71 3.58 3.57 3.02

2017年度至2019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9.55、10.07和8.85，基本保持稳定；存货周转率分别为3.02、3.57和

3.58，公司存货运营能力有提升。

（五）盈利能力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72,101.08 808,464.25 817,652.05 670,928.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

5,063.99 12,321.20 13,585.32 13,485.57

毛利率 21.78% 20.70% 19.20% 20.63%

2017年至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670,928.63万元、817,652.05万元和808,464.25万元，基本保持稳步发展的态

势。 2020年1-3月公司营业收入为172,101.08万元，主要是受春节和新冠疫情影响，同比下降8.13%。

2017年至2019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为13,485.57万元、13,585.32万元和12,321.20万元，基本保持

稳定。 2020年1-3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5,063.99万元，同比增长43.29%，经营情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较为稳定，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未发生较大变化。

（六）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398.42 60,440.78 40,188.54 53,211.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962.18 -51,248.48 -33,596.98 -14,351.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6,844.33 -26,797.32 -1,255.83 -14,846.4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9,493.32 -17,242.78 6,496.67 22,805.49

1、经营活动现金流分析

2017年至2019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3,211.38万元、40,188.54万元和60,440.78万元，体现了

公司良好的收益质量。 2020年1-3月份，因春节和疫情影响，公司部分销售收入暂未与客户进行结算，导致公司当期经营性

现金流净额为-13,398.42万元。

2、投资活动现金流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4,351.49万元、-33,596.98万元、-51,248.48万元和-13,

962.18万元。 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原因系随着公司产销规模提升和技术改造的需要，公司在各期购建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有所增加，支付的款项交多，而取得和收回投资产生现金流量较少所致。

3、筹资活动现金流分析

2017年至2019年，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5,194.34万元、-1,255.83万元和-26,797.32万元，主

要是由于公司偿还债务支出的现金较大造成的。 2020年1-3月，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6,844.33万元，主要

为公司新增短期借款造成的。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152,893.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

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实施主体

1

2,000吨/年高端硬质合金

棒型材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

41,486.56 33,249.00 株硬公司

2

硬质合金产品提质扩能建

设项目

14,015.00 14,015.00 株硬公司

3 精密工具产业园建设项目 97,749.96 80,629.00 株钻公司

4 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 25,000.00 中钨高新

合计 178,251.52 152,893.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项目的实际需求和轻重缓急将募集资金投入上述项目。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小于上述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资金缺口由公司以自筹方式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进行先期投

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措施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放于专项

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中介机构与上市推荐意见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中介机构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霍达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电话 0755-82853117

传真 0755-82943121

保荐代表人 梁石、胡宇

项目协办人 王靖韬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海洲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47层01单元

联系电话 0755-82545555（0755-83233338）

传真 0755-82545500

项目组成员 张忠义、王佩、王颖、杨博、曹智华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吴刚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2号新华保险大厦6层

联系电话 010-65693399

传真 010-65693838

经办律师 张小满、黄文豪

（四）审计机构

名称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邱靖之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416号泊富国际广场写字楼36楼

联系电话 0731-88600502

传真 0731-88600518

签字会计师 傅成钢、康代安、康顺平、李海来

（五）验资机构

名称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邱靖之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416号泊富国际广场写字楼36楼

联系电话 0731-88600502

传真 0731-88600518

签字会计师 傅成钢、康代安

二、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公司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并上市之保荐协议》，指定梁石、胡宇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钨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招商证券愿意推荐中钨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目录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及承销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及承诺书；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审核报告；

8.�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9.�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288号钻石大厦1101室

电话：0731-28265977

传真：0731-28265500

联系人：王玉珍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二〇二〇年七月


